
附件
创建全国社区中医药工作示范区专项经费分配表

	序号
	单位
	金额（万）

	1
	罗湖区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局
	50

	2
	福田区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局
	50

	3
	南山区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局
	50

	4
	光明新区公共事业局
	30

	5
	盐田区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局（复核）
	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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